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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四屆第六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 年 8 月 14 日下午 2 時至 4 時 
二、地點：原能會三樓電腦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敬稱略)： 

王運銘、林朝宗(請假)、張似瑮、張靜文、陳渙東、陳櫻琴、 
湯京平、葉弘德、廖惠珠、潘欽、蔡玲儀、鄧希平、謝牧謙、 
謝瀛春(請假) 
列席人員：台電公司：李清山、黃添煌、彭永昌、傅廣基、

黃祝瑞、劉建麟、彭兆桁、張金和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邱賜聰、邵耀祖、鄭武昆、 
鄭維申、劉文忠、郭火生、馬志銘 

四、主席：周源卿召集人                     記錄：徐源鴻 
五、本次會議簡報： 

「核電廠除役之安全管理」：物管局報告(略)。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推動現況」：台電公司報告

(略)。 
六、討論：(略) 
七、臨時動議：（略） 
八、決議事項： 

(一)、有關「核電廠除役之安全管理」委員諮詢意見如下： 
1. 除役廢棄物處理規劃非常重要，建議台電公司應與地方政

府密切溝通；未來除役作業進行時，建議納入民間團體監

督機制，以增加民眾信任。 
2. 建議台電公司加強國外核電廠除役經驗之資料蒐集，引進

國外優良技術；另核能研究所實際除役經驗，也應技術移

轉應用於核電廠除役作業。 
(二)、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推動現況」委員諮

詢意見如下： 
1. 低放選址作業公投困難，而蘭嶼及核電廠也不易設置最終

處置場，建議台電公司積極考量有無其他備案或因應方

案，以務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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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台電公司加強地方溝通宣導，安排民眾參訪國外處置

設施，讓民眾了解；另外也應納入第三者民間監督機制。 
(三)、下次諮詢會議請台電公司向委員報告「專責營運機構」，

物管局報告「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諮商會議」。 

八、散會  


